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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在郑州街头，一名男子正在随手
街拍，他选了几个不同角度拍摄了视频。该男
子正在看视频拍摄效果时，两名女子冲上前来
将他拉住，要求他删除偷拍的视频。这名男子
解释说自己是在街拍，也拍到了其他人。为了
避免进一步产生争议，男子把所拍的视频全部
删掉。
  据了解，当天这名男子看见街上人潮拥
挤，就拿出手机拍摄了一些背影。两名女子转
身时发现男子拍照，认为他是故意拍摄女性
臀部。
  不少网友对此评论和提出疑问：街拍犯
法吗？
  肖像权是受我国法律明确保护的一项重要
公民权利。肖像权是指自然人以在自己的肖像
上所体现的人格利益为内容，有权依法享有的
制作、使用、公开以及许可他人使用自己肖像
的具体人格权。
  肖像，则是指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
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

别的外部形象。肖像不仅局限于面部
特征，还包括局部特写、体貌和背
影，只要能和特定的人产生对应关系，
具有“可识别性”，就可以被认定 为
肖像。
  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
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
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未经肖像
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
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
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由此可知，“随手拍”并不是想
拍就拍。如果“随手拍”行为未经路
人同意，并且拍摄内容用于发布朋
友圈、Vlog、自媒体或其他商业用
途，比如进行广告拍摄，用于展览
等，就要注意谨慎拍摄和公开，否
则很可能侵犯路人肖像权。

未经同意的“随手拍”侵犯他人肖像权吗？

  如果一些拍摄爱好者将未经他人同意而拍摄
的“随手拍”视频、照片通过网络公开，并配以
侮辱贬损言论，给被拍摄者造成了一定负面影
响，则涉嫌侵犯被拍摄者的名誉权。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布的一起案件中，房
女士与王女士因为生活中的矛盾积怨，通过社
交网络争执不休。王女士为了发泄情绪，在多
个社交平台的账号上发布长文和一系列照片攻
击房女士及她的女儿。正当王女士自以为出了
口恶气时，却收到了一封应诉通知书。房女士
认为王女士的行为侵害了自己和女儿的名誉
权、隐私权及肖像权，将王女士诉至法院。法
院经审理认为王女士的行为构成对房女士及其
女儿的名誉权和隐私权的侵犯，判决王女士公
开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
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如果未经同意，拍摄他人照片或者视频随意
发布到朋友圈、自媒体或者其他网络平台，侵扰
了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
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则有可能涉嫌
侵害他人隐私权。这也是当下比较常见的侵

权行为，被侵权人有权要求侵权人停止侵
权行为，及时删除在各大平台发布的照
片、视频。
  特别指出的是，拍摄女性身体特殊
部位是典型的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现实
中，有的拍摄者为了满足个人喜好、
“涨粉”或者吸引流量等目的，故意拍
摄一些身材高挑、长相漂亮的女性，还
将拍摄的焦点集中于女性的胸部、臀部

等特殊部位，并在网络上公开，这就属于
侵犯女性隐私权的典型行为，应该受到社会

谴责和法律的约束。

  街拍是否侵犯肖像权，要看是否属于符合
法律规定的合理行为。如果是为了实施新闻报
道、依法履行职责、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
权人合法权益等合理目的，“随手拍”可以不
经肖像权人同意。
  根据民法典第1020条规定，合理实施下列
行为的，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一）为个
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
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
（二）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
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三）为依法履行
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使用、公
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四）为展示特定公共环

境，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
人的肖像；（五）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
像权人合法权益，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
人的肖像的其他行为。
  在类似上述郑州街头“随手拍”事件
的情形中，拍摄者虽然是在拍街上人
群，不是专门拍某个或某几个路
人，或拍摄其他主体时将某个路
人拍摄入镜，如果不符合民法
典第1020条规定，被拍摄的路
人是有权利通过合法、正当的
手段阻止拍摄者对其进行拍
摄，并要求删除照片、视频。

在哪些情况下街拍不涉及侵犯肖像权？

  如今，大家对个人肖像权、隐私权等人格权
利的保护意识日益增强。路人在公共场合遭遇街
拍行为面临侵权风险时，虽然可以选择“绕路
走”，但是毕竟路人也有选择在公共场所行走的
权利。除非符合法定条件，拍摄者没有未经同意
而随意拍摄他人的权利。
  “随手拍”行为应守住基本的法律边界，不
可随意拍、随意发。如果该行为侵犯他人权利，
还将面临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
  当个人肖像权、名誉权或隐私权等人格权
利，遭遇“随手拍”侵犯时，被拍摄者有权要求
对方停止拍摄，还可以通过报警或者诉讼的方式
维护自身权利，被拍摄者有权要求拍摄者和相关
平台删除照片、视频，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因“随手拍”行为而侵犯他人的肖像权、
名誉权或隐私权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民法典
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
任。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
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
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规定。
  如果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
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
还可以根据被侵权人一方的请
求，判令拍摄者向被侵权人
支 付 相 应 的 精 神 损 害 赔
偿金。
   据《北京青年报》

“随手拍”

是否会侵犯路人肖像权

  随着社交网络及自媒体的快速发展，视

频直播、Vlog已然成为人们记录日常生活的

惯用方式。拿出手机，随手在公共场所拍个

视频，这种场景极为常见，但随之也引发了

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随手拍”

行为是否侵犯了公民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

权？摄影爱好者如何更好地掌握“随手拍”

行为的尺度和法律底线？当个人被他人“随

手拍”行为侵权时，该如何维权？

  “随手拍”涉及侵犯名
誉权和隐私权吗？

  遭遇“随手拍”侵权只
能“绕路走”？


